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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女士：

2 0 03 年建造業徵款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

本年十月六日的來信收悉。信中要求當局說明上述條例草案

(條例草案 )的一些法律及草擬事項。

1 .      法律適應化修改

當局制訂條例草案的目的之一，是把《工業訓練 (建造業 )條例》
(第 31 7 章 )及《肺塵埃沉 病 (補償 )條例》 (第 3 60 章 )的條文中，凡
提述“總督＂、“總督會同行政局＂及“立法局＂之處，分別修改

為“行政長官＂、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＂及“立法會＂。

修改提述“總督＂、“總督會同行政局＂及“立法局＂之處，

純屬作適應化修改。有關修訂簡單直接，所以應在這次進行修訂時

一併處理。至於修改第 31 7 及 360 章的條文中提述“官方＂之處，
則並非只涉及適應化修改，而需要修訂法例，有待進行政策方面的

審議，因此會另行處理。

2 .      “僱主＂一詞的釋義 (條例草案第 3 條 )

條例草案第 3 條把“僱主＂一詞界定為“由承建商代為進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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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工程的人，不論該建造工程是否根據合約進行＂。按照這個定

義，“僱主＂也包括聘用另一人 (或另一方 )進行建造工程的人。該
條文所用的“……代為進行……的人＂一詞句，也見於《建築物條
例》(第 12 3 章 )第 4 及第 9 條，用於有關“承建商＂及“認可人士＂
的定義。採用該詞句後，第 123、 317 及 3 60 章便可在這方面達到
一致。

根據條例草案的條文，某人可根據 (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 7 章 )所
界定的 )“僱傭合約＂，代 (條例草案第 3 條所界定的 )“僱主＂進行
建造工程。不過，雖然條例草案已界定“僱主＂的涵義，但不會由

此而導致各有關方面自動形成《僱傭條例》所指的僱傭關係。事實

上， (條例草案第 3 條所界定的 )“承建商＂不必是某“僱主＂的僱
員，而且多數並非有關僱主的僱員。

3 .      “僱傭合約＂一詞的釋義 (條例草案第 3 條 )

當局會在第 31 7 章第 2(1 )條加入“僱主＂的定義，條例草案所
載的“僱主＂一詞須據此解釋。其實，該詞在建造業沿用已久，條

例草案所載的定義已反映該詞一直以來的用法。第 3 17 章所指的
“僱主＂與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所指的“僱主＂，在涵義上截然
不同。

正如我們在回應上文第 2 項時指出，儘管條文已界定“僱主＂
及“承建商＂各自的涵義，但兩者仍有可能根據《僱傭條例》而有

僱傭關係。舉例來說，建築公司可以下令其員工進行建造工程，而

該等員工可以是根據僱傭合約而屬於該建築公司的僱員。我們的政

策原意是，在一般情況下，不把僱員視為“承建商＂，以免僱員因

此而須承擔第 31 7 章施加於“承建商＂的職責 (例如向建訓局發出
通知和繳付徵款 )。

有鑑於此，當局在條例草案第 3 條加入“僱傭合約＂一詞 (見
於第 31 7 章第 2 (1 )條作為新增定義，並載於“建造合約＂的定義
中 )，藉以明確表示“建造合約＂並不包括僱傭合約。此外，該詞也
載於新訂的第 2 (2 )條，以期一旦出現某人根據僱傭合約代另一人進
行建造工程的特殊情況，便可藉該條文釐清當中涉及的“僱主＂與

“承建商＂的身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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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   條例草案對各有關方面的適用情況 (條例草案第 3 條 )

根據第 31 7 章，承建商須承擔繳付徵款的責任 (並須履行其他
責任和職責 )。有些僱員並非第 12 3 章第 9 條所指的承建商，而只屬
普通的僱員。我們無意令這類僱員只因在受僱工作期間被要求代其

僱主進行建造工程，而須承擔第 31 7 章所訂承建商應負的法律責
任。加入新訂的第 2 (2 ) ( a ) ( i )條，就是要確保如這類普通僱員被要求
根據僱傭合約代其僱主進行建造工程，則繳付徵款的責任 (及承建商
須履行的其他責任和職責 )是由僱主而非僱員承擔。

另一方面，如有關僱員屬於第 12 3 章第 9 條所指的承建商，而
被要求進行建造工程，則新訂的第 2( 2 ) ( a ) ( i i )條規定，就第 3 1 7 章
而言，該僱員須視為承建商。

5 .      條例草案第 4 條  —  建造工程的價值

如建造工程並非根據建造合約進行，建訓局便會物色根據第

1 2 3 章第 4 條註冊或根據第 31 7 章第 3 4(3 )條委任的獲授權人，然後
根據獲授權人提供有關建造工程進行期間的批核付款，評估承建商

應付的徵款。

如獲授權人無法就建造工程提供批核付款，建訓局會採用建造

工 程 進 行 期 間 適 用 的 多 項 建 築 費 用 指 數 1， 計 算 出 “ 公 開 市 場 價

值＂。舉例來說，如建造工程是在二零零一年進行，便會參照同期

的相關建築費用指數，確定工程的公開市場價值。  所以，如規定
要在指明的時間確定公開市場價值，則既不可取，亦無必要。

6 .      條例草案第 5 條  —  有關住用處所內某些建造工程的豁免

該條文適用於唯一及共同擁有權。因此，來信中第 6 點第 3 段
所述的假設情況，須受擬議的第 3 A( 2 )條規限。

然而，我們準備進一步修訂該條文，以期更明確地反映政策原

意，表明某人如佔用或擁有任何住用處所的部分，便須視為佔用或

擁有該住用處所的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通常採用由 Davis Langdon & Seah 及 Levet t  & Bai ley 兩家測量師行發表的指

數。有關方面會採用建築工項平均單價指數、 (以建築樓面面積每平方米所需港

元計算的 )建築成本指數，以及投標價格指數，以確定公開市場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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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    條例草案第 6 條  —  建造業訓練局的權力

新訂的第 6 (1 ) ( f )條並無引致法律上出現含糊之處。考慮到日後
有需要靈活處理，我們認為無須為當中“團體＂一詞下定義。

教育統籌局局長

(劉思敏          代行 )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


